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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建构

———理论与实践

董利民１

（１．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 身份的重要性在于群体成员的“我者群体”身份越强烈，越容易促使其加强“我者群体”
与“他者群体”之间的区别，并导致对“他者群体”的歧视乃至排斥。 目前中国在参与北极事务

过程中被一些国家赋予的“非北极国家”等身份，是“北极国家”对参与北极事务的国家群体进

行分类的结果，导致“非北极国家”的参与遭受质疑。 中国政府于 ２０１５ 年冰岛“北极圈论坛”大
会上首次向国际社会强调自己作为“北极利益攸关者”的身份。 以“利益攸关者”展现自己并参

与北极事务，有助于打破“我者—他者”二元身份逻辑，突破既有的“北极国家—非北极国家”二
元对立划分方式。 加强在“利益攸关者”这一集体身份下的认同，还有助于推动各方增信释疑、
促进合作。 身份建构是内在建构与外在承认的统一体。 中国符合“北极利益攸关者”的构成标

准。 中国正在推动“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的内在建构，并积极争取获得更多外在承认。 中国

还需要努力成为“负责任的北极利益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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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北极地区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对北极事务的关

注短期内得到迅速加强。 作为深受北极变化影

响的国家，中国一直非常关注北极地区的动态，
积极参与北极科研与开发。 但由于不是地缘国

家，中国的参与一度饱受地区国家的质疑乃至

排斥，在北极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中，也只能

申请观察员的身份，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 为

应对有关质疑，国内学者相继提出中国的“近北

极国家”“北极利益攸关者”等身份，力图拉近中

国同“北极国家”之间的距离，弱化二者的身份

差别，进而增强各方在北极事务中的互信与合

作。 ２０１５ 年，我国外交部、国家海洋局等有关部

门组团参加了在冰岛举行的“第三届北极圈论

坛”会议，首次向国际社会强调自己作为“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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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攸关者”的身份，①引起广泛关注。 身份为

何如此重要，中国为什么需要构建“北极利益攸

关者”身份，究竟什么是“利益攸关者”，中国又

何以能够成为“北极利益攸关者”？ 本文试图结

合身份的概念及其建构过程，对上述问题进行

探讨。

一、身份的概念及其建构

身份原本是社会学中的概念，我们对身份

的理解主要源自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费尔

（Ｈｅｎｒｉ Ｔａｊｆｅｌ ） 及 其 学 生 约 翰 · 特 纳 （ Ｊｏｈｎ
Ｔｕｒｎｅｒ）的社会身份理论与自我分类理论。② 泰

费尔将身份定义为：“个人对从属于某一社会群

体的认知， 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其具有情感和

价值意义。”③他还指出：“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

积极区分原则是建立社会身份的基础。”④特纳

在社会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我分类理

论，即人们会自发对事物进行分类，而在对他人

分类时会区分出内群体和外群体，⑤这一理论将

自我分类视为自我与群体互动的最基本条件。⑥

乔纳森·默瑟（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ｅｒｃｅｒ）将上述二人的

理论总结为：“人们在采取合作或冲突的行动

前，需要认知自我和他者，这便要求我们对自我

和他者进行分类，分类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意味

着需要对不同群体进行比较，人们渴望获得积

极社会身份的情感，在上述比较过程中被逐渐

转变为对‘我者群体’的好感，认为‘我者群体’
优于‘他者群体’，从而在情感上更加倾向于‘我
者群体’，这进一步促使人们更加愿意强化二者

之间的区别，同时通过强化这种区别提升自尊。
因此，群体成员的‘我者群体’身份越强烈，越容

易促使其认同并强化‘我者群体’与‘他者群

体’之间的区别，并歧视‘他者群体’。”⑦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身份与认同概念逐渐被引入

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成为建构主义的核心内容。
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的身份影响偏好，偏好界

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⑧国家身份在国际政治

领域的重要性得到认可。 这一时期，学界对身

份与认同进行过大量讨论，形成的概念有数十

种之多。⑨ 尽管对身份的定义非常多，然而我们

发现这些定义始终没有脱离泰费尔和特纳理论

的核心内容，如对人或事物进行区分的需要，进
而形成“我者－他者”区别，􀃊􀁉􀁒“他者”成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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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 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ｇｅｄ Ｉ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９， Ｎｏ．１，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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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者”身份的需要，以及群体内成员对“我者群

体”的认同高于“他者群体”等基本内容。 据此，
这一概念事实上也暗含着中华文化中“名正言

顺”的哲理。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
事不成。”①群体外成员建构或者融入“我者群体”
时，在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为自身进行“正名”，
进而更好的参与属于群体成员的共同事务。

温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认为，“两种观念可

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

者持有的观念。 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的结构建

构而成的。”②这表明，身份建构是内在建构与外

在承认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 迈伦·阿罗

诺夫（Ｍｙｒｏｎ Ｊ． Ａｒｏｎｏｆｆ）将行为体的身份区分为

主观身份和客观身份，主观身份指行为体对自

身的认知，客观身份独立于主观认知，更多地从

客观社会事实层面对行为体进行判定。 主观身

份与客观身份紧密联系，客观身份在一定程度

上是主观身份的前提。③ 外在承认取决于行为

体间的权力关系、他者对既有身份留恋程度以

及建构者持之以恒的努力等因素。④ 结合上述

学者观点，我们将身份建构过程概括为：成功的

身份建构需要内在建构与外在承认的统一，就内

在建构而言，取决于主观和客观两种因素，外在

承认则取决于双方的权力关系、他者对既有身份

的留恋程度以及建构者持之以恒的努力等因素。

二、中国既有北极身份及构建

新身份的原因

２．１　 中国既有北极身份

２００７ 年俄罗斯“北冰洋海底插旗事件”让本

已发酵的北极热迅速升温，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

注的重大焦点。 ２０１３ 年中国被接纳为北极理事

会正式观察员，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问题逐

渐受到更多关注。 已经提出的北极身份包括“北
极圈外国家”“非北冰洋沿岸国家”“北极理事会

观察员”“近北极国家”以及“非北极国家”等，而
其中又以使用“非北极国家”和“近北极国家”这
两种身份者居多。 “近北极国家”常见于中国官

员、学者的表述以及官方媒体中，⑤国外官员、学
者则多使用“非北极国家”一词。⑥

（１）非北极国家

“非北极国家”是与“北极国家”相对应的

一个身份，“北极国家”指其领土自然延伸到北

极圈内且环绕北冰洋的国家，“非北极国家”则
是除“北极国家”外的其他所有国家。 这两个词

汇较早见于 １９９６ 年北极理事会成立时发布的

《渥太华宣言》中，这份文件以“北极国家”一词

指代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
典以及美国八国，故有时也以“北极八国”代称，
这八个国家为北极理事会成员国。 这份文件第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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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节提到：“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地位向‘非北极

国家’开放。”①此后，２０１３ 年在基律纳召开的北

极理事会高官会议通过的报告中，包含的两个

附件：《北极理事会程序规则》以及《北极理事会

观察员手册》的定义部分，均未对上述“北极国

家”与“非北极国家”内涵进行更新，不同之处在

于其对“北极国家”与“观察员”在北极理事会

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作为

“非北极国家”的观察员权利受到了更加严格的

限制。② 近年来，“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
的称呼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并广泛使用。 随着

北极事务日趋升温，国内外学者、官员使用这一

词汇的频率相应增加，使得仅以实际地理状况

为基础的“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之间的

划分正逐渐超出其本意，进而形成一种明显的

“我者—他者”身份差别，二者的身份距离无意

间被人为增大，导致部分域内国家歧视乃至排

斥域外国家对北极事务的参与，③成为阻碍域内

外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因素。
（２）近北极国家

对北极事务感兴趣的域外国家局限于“非
北极国家”身份，在参与包括北极理事会在内的

北极事务时，常被视为“外来者”，按照规则基本

上只能旁听而没有表决权。 “近北极国家”的提

出，暗示出中国与其他距离更为遥远的“非北极

国家”之间存在的区别，④意在拉近与“北极国

家”的身份距离，是有意突破“非北极国家”身份

局限的一种积极尝试，因此具有更好的针对性。
然而，判定“近北极国家”的标准却比较模糊，国
内学者柳思思在论证这一概念时指出，判定一

国是否属于“近北极国家”的标准包括地理位置

上属于北半球国家、地缘政治上与北极密切相

关、经贸上高度关注北极航道三项，⑤其模糊性

主要体现在：“近北极国家”身份面临究竟如何

判断“远近”的问题，地缘政治上与北极密切相

关一项中的“密切”以及经贸上高度关注北极航

道的“高度关注”亦缺乏相应标准。 中国人民大

学王新和博士曾指出，“近北极国家”包含“北极

国家”这一概念，可视为后者的衍生品，⑥因此并

未突破“北极国家”框定的游戏规则。 即便如

此，这一身份依然面临着能否被“北极国家”接
受的不确定性。 部分国外学者认为“虽然距离

遥远，但中国声称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值得疑

虑，⑦还有一些学者甚至担忧这一身份的提出表

明中国将挑战北极地区现状，⑧由此可见，“近北

极国家”身份尚面临质疑。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
相较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域内国家，中国的

最北端与北极圈仍然相距约 ９００ 英里（约 １４４８
千米），⑨因此仅仅在地理意义上强调与其他距

离更为遥远的“非北极国家”之间的区别，并不

能为自身参与北极事务提供更多合法性。 事实

上，虽然在北极圈内没有领土，但由于领土最北

端距北极圈仅 ３２０ 海里（５９２ 千米），英国认为自

己是距离北极最近的国家，因此亦自视为“近北

极国家”。􀃊􀁉􀁒 同英国相比，中国距北极圈的距离

显然更为“遥远”，既然有比中国更加靠近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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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非北极国家”，中国通过凸显自己同更为

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差别来论证自身“近北极国

家”身份的合理性，便很难不受外界质疑。 此

外，目前也只有中国和英国明确表明自己是“近
北极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德国以及法国等在

内的更多域外国家对这一身份反应相对冷淡，
据此，这一身份也面临能否被国际社会广泛接

受的问题。

２．２　 中国构建新北极身份的原因

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早已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新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讲，任何地区

事务都与全球发展紧密相关，这一点尤其明显

的体现在北极事务中，北极事务兼具地区属性

与全球属性。 一方面，造成北极地区众多问题

的根源并不在本地区，而在北极地区之外；①另

一方面，包括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北冰洋中心

区公海渔业管理、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等在内

的北极事务，其影响具有全球性，因此国际社会

有权利、也有义务参与这些事务，共同合作以应

对这些问题。 美国联邦政府也将其担任北极理

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的工作主题定为“同一个

北极：机会共享，挑战共对，责任共担”。② 美国

官员曾多次表示欢迎中国、印度等国家参与北

极事务，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人类面临的

威胁与挑战。 中国近几十年发展取得了巨大成

就，国际地位随之显著提高，崛起后的中国将在

全球治理中扮演什么角色，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

的问题。 “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

出现的重要原因，便是国际社会对崛起后中国身

份不确定性的担忧。 因此，中国需要通过明确自

己的身份和角色，增信释疑，获得更多的认同和

合作。 就北极事务而言，中国也面临着回答“我
是谁”的问题，并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将在该地

区发挥怎样的作用，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在参与北极事务过程中被赋予的身

份，如“非北极国家” “近北极国家” “北极圈外

国家”“非北冰洋沿岸国家”等，蕴含着无法改变

的地理状况这一事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些身份始终难以脱离作为“北极国家”的“他

者”定位功能，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地理事实视

角看待这些身份。 从身份的概念出发考虑，“非
北极国家”本身便是“北极国家”对参与北极事

务的国家群体进行分类的结果，“北极国家”是
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以

及美国这八个国家形成的“自我群体”的代名

词，而“非北极国家”则是除以上八国之外的“他
者群体”的代名词。 集体身份越强烈，集体内成

员同集体外成员的“我者－他者”区别就越明显。
一些“北极国家”试图通过强化这种“我者－他
者”区别，增强对“北极国家”这一“自我群体”
的认同与情感，并期望通过不断加强“北极国

家”之间的合作，排斥“非北极国家”对北极事务

的参与。 就北极理事会而言，２０１１ 年以来，“北
极国家”通过主导理事会的机构改革和角色定

位转变，进一步夯实了“北极国家主导、原住民

全程参与、非北极国家无实权”的等级关系。③

加拿大在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对

“非北极国家”参与便讳莫如深，其主导成立的

北极经济理事会也未给予“非北极国家”更多关

注。④ 俄罗斯对中国等“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

事务抱持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对这些国家

的参与戒心重重，如反对印度提出的修改北极

理事会决策程序的建议，以避免其权利受到影

响，试图将合作对象重点放在北极国家；另一方

面又由于其与西方国家关系持续恶化，从而不

得不与“非北极国家”就北极开发等事务开展合

作，⑤但这并非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接受中国等域

外国家为“自我群体”的一员。 俄罗斯与中国的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ｒａｎ Ｒ． Ｙｏｕ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 Ｐｌａ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２４， Ｎｏ．１， ２００９， ｐ．４３６．

Ｕ．Ｓ．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ｎ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ｈａｒ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ｐｒ． ２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ｅ ／ ｏｅｓ ／ ｏｃｎｓ ／ ｏｐａ ／ ａｒｃ ／ ｕｓｃｈａｉｒ ／ ．

赵宁宁、欧开飞：“冰岛与北极治理：战略考量及政策实

践”，《欧洲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２ 页。
郭培清、董利民：“北极经济理事会：不确定的未来”，《国

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０－１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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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一定程度上依然受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影

响，一旦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转暖，中俄合作

的良好态势或将受到影响。 身份建构是内在建

构与外在承认的综合过程，然而在“非北极国

家”身份的形成与发展中，更多地表现为域外国

家被“北极国家”贴上“非北极国家”标签，这些

国家本身并无意愿获得这一身份，因此在“非北

极国家”身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缺乏身

份所有者的积极认同。 相反，由于这一身份导

致域外国家在参与北极事务时面临被质疑与排

斥的境况，若放任这种“我者－他者”身份差异持

续下去，最终形成固化心理，将使域外国家在参

与北极事务过程中面临更多困难，“非北极国

家”群体与“北极国家”群体的矛盾也极有可能

增长。
此外，纵使“北极八国”内部，也存在一个更

小的国家集团，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挪威和丹

麦（格陵兰岛）五个北冰洋沿岸国于 ２００８ 年召

开有关北极议题的伊卢利萨特会议，便将冰岛、
瑞典和芬兰排除在外，形成“北极五国”集团。①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这五个国家签署《关于防止北冰洋

中心区未经管制的公海捕鱼的宣言》亦将上述

三国排除在外，因此这些国家亦需要建构一种

新的集体身份，以模糊“北极五国”“北极八国”
之间的界限。

因此，就北极事务而言，中国需要建构的新

身份肩负双重使命。 首先需要向地区乃至国际

社会表明“我是谁”，以及“我将发挥怎样的作

用”；其次，中国建构的新身份还需承担弱化北

极地区已经形成的“北极国家－非北极国家”这
一“我者－他者”界限的使命，这意味着新身份也

是增强关注北极事务的国家、组织之间情感、信
任与合作的方式，从这一层面看，这一新身份也

需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认可，同时这一身份

为相关国家、组织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思路。

三、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建构

以“利益攸关者”论述北极事务各参与方，

将所有参与方建构到“利益攸关者”这个“内群

体”身份中，有助于打破“我者－他者”简单二元

身份逻辑，突破既有的“北极国家－非北极国家”
对立划分方式；加强在“利益攸关者”这一集体

身份下的认同，消解既有“北极国家”对“非北极

国家”的歧视，有助于推动各方加强合作；就中

国参与北极事务而言，这一身份还可以增强我

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合理性。 同时，这一新身份

有助于建构北极地区国家及人民对包括中国、
欧盟、日本、韩国等行为体在内的新的角色期待

与行为预期，增进双方之间的理解与互信。 此

外，相较“非北极国家”“近北极国家”等，“北极

利益攸关者”身份也更加符合我们对自身利益

及行为的界定和预期，促使我们认真思考自己

在北极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北极对中国而言

不再是遥远的北方，而是关乎我国切身利益且

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地区。 国内学者王新和在

２０１３ 年便提出过中国作为北极地区“利益攸关

者”的身份，②随后中国海洋大学孙凯副教授也

曾提出过这一身份，③然而这两位学者对中国的

“利益攸关者”身份并未进行充分阐释。 当时，
中国的北极身份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
一新身份也未能引起国内学术界及官方重视。
随着中国对北极事务日趋深入的参与，身份问

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此背景下，笔者 ２０１５
年在“国际极地与海洋门户”网站撰文提出中国

应少用“非北极国家”标识自己，而应突出“利益

攸关者”“负责任大国”等形象，④随即受到国内

外学者、官方广泛关注。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第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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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开幕式上通过视频致辞

时指出：“中国是北极的重要利益攸关方，”①外

交部副部长张明在该大会的中国国别专题会议

上作主旨发言时，亦表示中国是重要的“北极利

益攸关方”。② 这表明“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已

成为国内政府部门的共识。 本节从“利益攸关

者”的概念及构成标准出发，首先论证中国“北极

利益攸关者”身份的合理性，进而结合身份理论，
对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的内在建构与外

在承认进行分析。

３．１　 “利益攸关者”概念及标准

利益攸关者原本是管理学中的概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学者爱德华·弗里曼（Ｅｄｗａｒｄ Ｆｒｅｅ⁃
ｍａｎ）给出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任何能够影

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

团体或个人”，都可称为该公司的“利益攸关

者”，③此后这一概念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佐利克（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就中美关系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及美国

应当敦促中方成为既有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

攸关者”，主张以务实态度对待中国，④利益攸关

者概念被正式引入国际政治领域，并逐渐受到

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借鉴弗里曼的经典定义，
我们可将国际政治中的“利益攸关者”简单定义

为：“任何影响一国目标、利益的行为体或事务，
或者受该国行为影响的国际社会中任何一方或

事务。”
对本文研究而言，弗里曼给出的“利益攸关

者”定义显然过于宽泛，我们无法据此对其进行

衡量。 这里，我们引入管理学界三位学者罗纳

德·米歇尔（Ｒｏｎａｌｄ Ｋ．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布莱德利·阿

格尔（Ｂｒａｄｌｅｙ Ｒ． Ａｇｌｅ）以及唐娜·伍德（Ｄｏｎｎａ
Ｊ． Ｗｏｏｄ）给出的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北极利益

攸关者”身份进行分析。 经过对既有研究的分

析与综合，他们提出了成为“利益攸关者”需要

满足的三项标准：合理性、影响力以及紧急性。
具体而言，合理性标准指行为体是否拥有参与

特定事务或获取特定利益的合理权利，并且其

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则、价值以及信念等；影响

力标准指行为体是否拥有影响特定国际事务或

利益的地位、能力、资源和相应手段；紧急性标

准指事务发展已经影响到行为体利益，拖延解

决将对行为体造成严重后果。⑤ 有学者认为：
“一个有意义的利益攸关者， 至少需要满足以

上一项标准，否则就是无效的利益攸关者，不值

得重视。”⑥

３．２　 中国何以为“北极利益攸关者”

上文给出了“利益攸关者”的三项标准：合
理性、影响力与紧急性。 就北极事务而言，中国

能否被视为“利益攸关者”？ 我们将依据这三项

标准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满足“北极利益攸关者”的合理

性标准。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不争的

事实，北极地区因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

置，在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

角色。 中国近几年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与北

极气候变暖引起的海冰消融以及大气环流异常

密切相关。⑦ 因此，开展北极科学研究、参与气

候变化治理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北冰洋

海冰消融为北极海上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包括

对北极航道以及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等。 作为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毅部长在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开幕式上的视频致

辞”，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ｔ１３０６８５４．ｓｈｔｍｌ。

“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中国国

别专题会议上的主旨发言”，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ｘｗ＿６７３０１９ ／ ｔ１３０６８５２．ｓｈｔｍｌ。

［美］爱德华·弗里曼著，王彦华、梁豪译：《战略管理———
利益相关者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３０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 “Ｗｈｉ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Ｕ．Ｓ．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ｅｐｔ． ２１，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ｓ ／ ｄ ／ ｆｏｒｍｅｒ ／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 ／ ｒｅｍ ／ ５３６８２．ｈｔｍ．

Ｒｏｎａｌｄ Ｋ．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Ｒ． Ａｇｌｅ， Ｄｏｎｎａ Ｊ． Ｗｏｏｄ， “Ｔｏ⁃
ｗａｒ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Ｗｈｏ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Ｒｅａｌｌｙ Ｃｏｕ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 １９９７， ｐｐ．８５４－８６７；高尚涛：“外交决策

分析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２７－２８
页。

高尚涛：“外交决策分析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科

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２７ 页。
秦大河、周波涛、效存德：“冰冻圈变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

影响”，《气象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８７４ 页；武炳义、杨琨：“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冬季大气环流异常看北极海冰以及前

期夏季北极大气环流异常的作用”，《气象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８４－６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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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运大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 Ａ 类理事国，
参与制定保障海上航行安全、保护海洋环境等

方面的《极地规则》，是中国理应承担的责任和

义务。 北极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可能性的增加，
使得如何实现北冰洋中心区公海生物资源的养

护以及防止未受管制的捕捞活动，成为摆在国

际社会面前的重要议题。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等国际法，中国对北冰洋中心区公海生物

资源的养护与利用既享有权利也负有国际义

务。① 因此，中国还应积极参与相关海域渔业协

定的协商与制定。 此外，北极地区还面临着经

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维护原住

民合法权益等多重问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
国应当密切关注这些问题，推动北极地区实现

可持续发展。 此外，中国、欧盟等利益攸关者的

参与，也是实现对北极地区更加有效治理的

需要。②

就社会规则而言，北极地区相关治理机制

可以划分为全球性与区域性两类：就全球性治

理机制而言，北冰洋沿岸五国（加拿大、丹麦、俄
罗斯、挪威、美国）外长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签署的

《伊卢利萨特宣言》明确表示：“在外大陆架划

界、海洋环境保护、冰封区域、自由航行权、海洋

科学研究和其他对海洋的使用等方面，海洋法

都为其提供了权利和义务规定，因此没有必要

再设置一个综合的国际法律制度来管理北冰

洋，”③这意味着五国承诺在北极地区遵守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此外，
涉及北极地区的全球性治理框架还包括《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

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就地区治理机制而

言，北极地区形成了包括《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

约》、北极理事会以及国际海事组织主持制定的

航运规则等在内的多元治理结构。 中国无一例

外的参加了上述重要的国际性条约以及国际组

织，并努力维护以现有国际法为基础的北极治

理体系。 除此之外，中国在参与北极事务过程

中奉行尊重、合作与共赢的政策理念，④具体而

言，我们坚持推进探索和认知北极、倡导保护与

合理利用北极、尊重北极国家和北极原住民的

固有权利、尊重北极域外国家的权利和国际社

会的整体利益以及建构以共赢为目标的多层次

北极合作框架等政策主张，⑤致力于推动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努力使自己成为北极事务建设性

的参与者与合作者。 这些均符合北极地区发展

的价值理念。
其次，中国满足“北极利益攸关者”的影响

力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

升，我们以美国为参照系进行考量，从国内生产

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民总收入、外贸总

额、工业总产值以及国防开支五个指标性数据

对两国进行比较：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开

支两方面目前仍落后美国，不过数据显示两国

近十年内的差距明显缩小，２０１４ 年中国国防开

支已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还多，⑥国内生产总

值由 ２００４ 年不到美国的 １６％迅速增长为接近

美国的 ６０％；⑦在其他三项指标上，中国均已于

近几年超越美国：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民总

收入于 ２０１４ 年超过美国，⑧这是美国自 １８７２ 年

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后，首次有国家超过美

国，中国的外贸总额于 ２０１３ 年超过美国，⑨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是美国的 １２６％。􀃊􀁉􀁒 与

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唐建业：“北冰洋公海生物资源养护：沿海五国主张的法

律分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０ 页。
Ｏｒａｎ Ｒ． Ｙｏｕ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 Ｐｌａ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２４， Ｎｏ．１， ２００９， ｐｐ．４３０－４４１．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ｌｕｌｉｓｓａ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ｌｕ⁃
ｌｉｓｓａｔ，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Ｍａｙ． ２７－２９， ２００８．

“王毅：中国秉承尊重、合作与共赢三大政策理念参与北

极事务”，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ｔ１３０６８５１．ｓｈｔｍｌ。

“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中国国别

专题会议上的主旨发言”，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ｘｗ＿６７３０１９ ／ ｔ１３０６８５２．ｓｈｔｍ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２０１４”， ＳＩＰＲＩ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Ａｐｒ．，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Ｊｕｎ． １４， ２０１５．

同⑦。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Ｊｕｎ．， ２０１４， ｐｐ．４－１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Ｔｉｍｅｓ，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ｙ ＧＤＰ Ｓｅｃｔｏ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Ｊｕｎ． １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ｙ－ｇｄｐ－ｓｅｃｔｏ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ｈ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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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与能力大幅提升。 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包

括北极事务在内的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与日俱

增。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 Ｔｏｎｙ Ｂｌａｉｒ） 曾表示：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领导力量，如
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很多国际大事无法得到解

决，不管是经济还是安全方面，中国无疑起到中

心协调的角色。”①就北极地区而言，中国在应对

气候变化、协商北冰洋中心区公海渔业协议、推
动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以及参与国际海事组织

制定《极地规则》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中国的市场、资金乃至技术优势，意味着

中国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潜

力。 中国政府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中国将积极参

与国际和地区海洋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积极

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领域国际规则制

定……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作出贡献。”②这意味着，中国在这些领域

将更加积极作为，对北极事务的影响力也将得

到进一步提升。 正如奥兰·杨（Ｏｒａｎ Ｙｏｕｎｇ）所
说：“由于北极事务自身的全球属性，以及中国、
欧盟等力量在北极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由北极

国家单独主导北极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些

国家终将被迫接受这一事实，纵使美国也无力

改变这一局面。”③

最后，中国满足“北极利益攸关者”的紧急

性标准。 北极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引起的一系列

后果，已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气候、环
境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中美两国于 ２０１４ 年

签署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全
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应对气候

变化同时也将增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④北

京大学张海滨教授认为：“由气候变化及其导致

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对中国的国土、军事、社会、
经济、生态、资源、政治以及核安全等产生了诸

多负面影响。”⑤北极作为地球物理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在
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扮演着

全球生态环境变化指南针与晴雨表的角色，北
极地区也因全球气候变暖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关

注。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北极生态、资源、地缘政

治等问题，促使应对北极地区的安全风险成为

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⑥ 北极之于中国的重要

性亦主要体现在气候变化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全

球性反应方面。 北极地区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国

家安全已经造成实质性影响，同济大学夏立平

教授指出：“北极冰盖融化致使中国恶劣天气增

多，造成更多的自然灾害，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

的生态安全以及粮食安全，而从长远看，由于北

极冰盖融化导致的全球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中

国沿海岛屿以及海岸线面临被海水淹没的危

险。”⑦此外，由气候变暖导致的北极冻土融化将

释放出大量“超级病毒”，这些“超级病毒”有可

能影响到全人类健康。⑧ 诸如此类乃至尚未被

发现的潜在威胁还有很多，若不尽早采取预防

措施，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这也必将影响包括

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积

极实施的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也将影响

到包括北极在内的全球气候变化。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符合“北极利益攸关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克林顿‘点赞’习近平：反腐一块要给他鼓鼓掌”，大公

网，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ｔａｋｕｎｇｐａｏ．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
２０１４－０７ ／ ２６３２３９６．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新华网，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ｌｈ ／ ２０１６－０３ ／ １７ ／ ｃ＿１１１８３６６３２２．ｈｔｍ。

Ｏｒａｎ Ｒ． Ｙｏｕ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 Ｐｌａ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２４， Ｎｏ．１， ２００９， ｐｐ．４３０－４３２．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全文）”，新华网，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１２ ／ ｃ ＿
１１１３２２１７４４．ｈｔｍ。

张海滨：“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从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６－３４ 页。
于宏源：“气候变化与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变迁”，《国

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７４－８５ 页。
夏立平：“北极环境变化对全球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的影

响”，《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０－１３１ 页。
Ｊａｍｅｓ Ｌ． Ｖａｎ Ｅｔｔｅｎ， ｅｄ．， “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ｌｌｉｖｉｒｕｓ Ｓｉ⁃

ｂｅｒｉｃｕｍ， ａ Ｎｅｗ ３０，０００－ｙ－ｏｌｄ Ｇｉａｎｔ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ｎｇ Ａｃａｎｔｈａｍｏｅｂ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１１２， Ｎｏ． ３８，
２０１５； Ｒａｃｈｅｌ Ｆｅｌｔｍａｎ， “Ａ Ｇｉａｎｔ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Ｖｉｒｕｓ 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Ｉｃｅ－ａｎｄ Ｉｔ ｗｏｎ􀆳ｔ ｂｅ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Ｓｅｐｔ． 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ｗｐ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９ ／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ｉａｎｔ－ｖｉｒｕｓ－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
ｍｅｌｔｉｎｇ－ｉｃｅ－ａｎｄ－ｉｔ－ｗｏｎｔ－ｂｅ－ｔｈｅ－ｌａｓ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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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构成标准，并且已经成为深受北极变化影

响，且能够影响北极事务发展趋势的重要“利益

攸关者”。

３．３　 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的构建

根据上文，中国目前被赋予的“非北极国家”
等身份，已经使我们与所谓“北极国家”之间形成

“我者－他者”身份差异。 若长此以往，不仅将影

响我国在北极地区这一重要的全球治理区域负

责任国家的角色，更有可能影响我国北极利益的

维护。 因此，建构更具包容性的身份已经成为我

国北极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北极利益攸关者”
身份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 中国应努力推动“北
极利益攸关者”身份的内在建构，并通过积极参

与北极事务，争取获得更多外在承认。
首先，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北极利益攸关

者”身份的内在建构。 身份的内在建构包括主

观与客观两方面因素，主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

又依赖客观因素的存在。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

根据构成“利益攸关者”的合理性、影响力以及

紧急性标准，对中国的“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

进行了论证，这一分析主要建立在客观事实基

础上，因此不再对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客观因素

进行赘述。 既然中国满足成为“北极利益攸关

者”的客观条件，那么建立在这一客观事实基础

上的主观认知的建构也就相对容易。 哥伦比亚

大学哲学系教授阿吉尔·比尔格拉米（Ａｋｅｅｌ
Ｂｉｌｇｒａｍｉ）认为：“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内在建构

的主观因素主要依赖于建构者对自己的认

知。”①就此而言，由于近年来在参与北极事务

中，因“非北极国家”“近北极国家”等身份带来

的诸多不便与限制，中国学者以及政府已经意

识到建构“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的重要性，并
发出了清晰的声音。 在学者多次提出建构中国

的“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后，外交部部长王毅

以及副部长张明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召开的第三届

“北极圈论坛”大会上均明确表示：“中国是北极

的重要利益攸关方”。② 在 ２０１６ 年召开的第四

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上，中国政府特别代表高

风再次强调上述立场。③

其次，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北极利益攸关

者”身份。 作为身份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外
在承认”显得格外重要。 新身份的建构耗时旷

日持久，并且面临着部分国家不愿轻易接受的

困难，需要建构者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断争取国

际社会对新身份的认可与支持。 虽然中国近几

年才开始“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的话语建构，
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进程的开启却可以追溯至

上世纪 ２０ 年代，即成为《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

约》缔约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部门组织的北

极考察活动开始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其后参与范

围及深度不断拓展：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国于

１９９６ 年加入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积极参与北

极科研合作，截至 ２０１６ 年已进行七次北极科考

活动，并设立了黄河科考站，还于 ２０１６ 年参加

了由美国主导的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在气候

变化与环保领域，中国是《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

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
多项涉及北极气候变化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

缔约国，并积极履行相关义务；在航运领域，中
国在《极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

用，并积极探索开发北极航道；中国在 ２０１３ 年

被接纳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后，积极参与理事

会及其工作组有关工作，此外还积极参与北极

地区资源开发及原住民保护、北冰洋中心区公

海渔业管理的协商等事务，努力推动地区可持

续发展。 中国持之以恒地开展北极活动及参与

北极治理，为获得国际社会对“利益攸关者”身
份的承认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４７

①

②

③

Ａｋｅｅｌ Ｂｉｌｇｒａｍｉ， “Ｎｏｔ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 Ｖｏｌ．１３５， Ｎｏ．４， ２００６， ｐ． ５．

“王毅部长在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开幕式上的视频致

辞”，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ｔ１３０６８５４．ｓｈｔｍｌ；“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第三届北极

圈论坛大会’中国国别专题会议上的主旨发言”，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ｘｗ＿６７３０１９ ／
ｔ１３０６８５２．ｓｈｔｍｌ。

“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率团出席第四届北

极圈论坛大会”，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
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ｘｗ＿６７３０１９ ／ ｔ１４０８８２８．ｓｈｔｍｌ； “高风特别代表在

第四届北极圈论坛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Ａｒｃｔ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 ２０１６，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ｃｔｉｃｃｉｒｃｌｅ．ｏｒｇ ／ 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ｅｓ ／ ２０１６ ／ ｖｉｄｅ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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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构“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应积极

争取北极八国的认可。 北极八国中加拿大将北

极国家视为重点合作对象，对中国参与北极事

务的态度相对保守，①俄罗斯对中国的参与则保

持非常矛盾的心态，②这两个国家更愿将中国视

为北极地区的“外来者”或北极事务的“他者”
（即非北极国家）。 近年来，中俄两国建立了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互信程度不断提高，
合作项目和经贸活动不断增多，在此背景下，中
俄在北极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一些进展。 目前，
俄罗斯国内支持中俄加强北极合作的一派逐渐

占据优势，俄罗斯政府高官近来多次表态欢迎

中国参与北极开发，这些转变为双边合作持续

推进注入更大动力，③也有助于推动俄罗斯接受

中国的“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 冰岛、挪威、瑞
典、芬兰以及丹麦在内的北欧五国，在对待中国

参与北极事务问题上则相对持开放态度，并积

极吸引中国投资其北极开发项目，④丹麦在其北

极政策文件中更是明确指出欧盟、中国、日本以

及韩国等为“利益攸关者”。⑤ 美国联邦政府关

注北极地区的最大动力来自维护其全球领导地

位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关注，⑥中美双方在应对气

候变化领域存在共同利益，⑦美国国务卿克里

（Ｊｏｈｎ Ｆｏｒｂｅｓ Ｋｅｒｒｙ）曾在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

议上强调：“美国将同中国等国家开展合作，共
同应对气候变化。”⑧美国学者乃至官方亦并不

避讳使用“利益攸关者”一词称呼包括中国在内

的北极事务参与方。⑨ 美国北极特别代表罗伯

特·帕普（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ｐｐ）也表示：“基于北极事务

的全球属性，美国有意将受北极变化影响的部

分域外国家纳入北极治理机制中，以便加强合

作。”􀃊􀁉􀁒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已经深入参与到北

极议题中。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美国组织召开的

“北极全球领导力大会”，中国学者和官员获邀

参加。􀃊􀁉􀁓 为达成一项预防北冰洋中心区公海未

经管制的公海捕鱼协议，加拿大、中国、丹麦、欧
盟、冰岛、日本、韩国、挪威、俄罗斯以及美国已

经举行了数轮“十方会议”，就相关问题进行讨

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在美国主导下召开的首届北

极科学部长级会议，包括北极八国（美国、俄罗

斯、加拿大、挪威、瑞典、丹麦、冰岛和芬兰）和其

他北极研究主要国家（中国、英国、德国、法国、
日本、韩国等）在内的 ２５ 个国家和地区派出高

级别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 《部长联合声

明》。􀃊􀁉􀁕 这表明：美国、加拿大以及俄罗斯等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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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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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培清、董利民： “北极经济理事会：不确定的未

来”，《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０－１１３ 页。
Ｎａｄｅｚｈｄａ Ｆｉｌｉｍｏｎｏｖ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Ｒｕｓｓｉａｎ⁃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Ｎｏｒｔｈ：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ｆ⁃
ｆａｉ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５， ｐ．１０２．

“美媒：俄罗斯转变立场 吸引中国共同开发北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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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事实上已经承认中国在气候变化、科学

合作以及渔业等北极问题上就是重要的“利益

攸关者”。 中国正在并应进一步积极利用各种

契机，更加广泛与深入地参与各项北极议题，进
一步夯实自己的“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

此外，韩国、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等国，近年

也非常关注北极事务，但同中国一样，这些国家

也往往受制于“非北极国家”身份，“北极利益攸

关者”身份的提出，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建构新

身份的契机。 在日本看来，由北极国家决定北

极事务必然导致其独占，不能充分反映日本的

意志和利益。 由“北极利益攸关者”决定北极事

务最符合其自身利益。① 欧盟亦认为自己是北

极地区重要的“利益攸关者”，近年来通过申请

加入北极理事会、加强同北欧国家政策协调、发
布北极政策文件、积极参与北极治理等多种途

径，为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提供合法性基础。②

同这些国家及组织开展合作，既有助于推动新

身份的建构，也有助于中国“北极利益攸关者”
身份获得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支持。

３．４　 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北极利益攸关者”

为因应冷战结束以及国际社会甚嚣尘上的

“中国威胁论”，中国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便

开始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③ 近年来，随着中国

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在国际社会建设负责任

大国形象的议题受到更多关注。 习近平指出：
“随着中国发展，中国将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

用。”④杨洁篪曾表示：“中国致力于在国际社会

发挥建设性、负责任的大国作用，积极承担国际

责任和义务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宗旨，揭示

了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进取方向。”⑤积极承担

国际责任和义务也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⑥ 据此，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在我国外交

活动中已经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未来一

段时期我国外交努力的方向之一，这也符合国

际社会对中国角色的期待。 北极气候环境变化

固然引起该地区地缘战略重要性上升，以及资

源开发、航道利用等经济机会，但同时我们也应

注意到，作为全球治理组成部分的北极地区治

理，涵盖包括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地区可持续发

展等在内的诸多议题，对全球性大国而言，参与

上述议题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同国际社会一

道共同合作，应对北极地区气候变化，推动地区

可持续发展，努力提升该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成
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议题。 因此，中国不仅

仅是“北极利益攸关者”，还应当努力使自己成

为“负责任的北极利益攸关者”。 与此同时，在
北极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角色，也有助

于推动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我国对北极事务的

参与，从而增强我国作为地区“利益攸关者”的
合理性。 事实上，无论在话语建构还是实践中，
中国正积极努力扮演负责任的北极利益攸关者

角色。 中国政府特别代表高风在 ２０１６ 年第四

届“北极圈论坛”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中
国将继续秉持尊重、合作与共赢的政策理念，以
负责任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北极治理。”⑦与此同

时，中国通过不断开展多种形式的科学研究活

动，以积极姿态面对气候变化、地区环境保护、
航运规则制定、经济开发和原住民权益保护等

议题，在地区治理中努力承担与自身实力与地

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北極のガバナンスと日本の外交

戦略》，平成 ２５ 年 ３ 月，第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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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４， ２０１１， ｐ． ８７３．

徐正源：“权力与责任：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

构”，《复旦国际关系评论》，２００８ 年，第 ４０－４３ 页。
“习近平提三个‘更加积极有为’，发挥中国负责任大国

作用”，国际在线，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ｇｂ． ｃｒｉ． ｃｎ ／ ４２０７１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１５ ／ ６８９１ｓ４６１６１８６．ｈｔｍ。

杨洁篪：“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第 ６ 版。

“十三五规划纲要（全文）”，新华社，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ｓｈ．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０３ ／ １８ ／ ｃ＿１３５２００４００．ｈｔｍ。

“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率团出席第四届北

极圈论坛大会”，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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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　 论

身份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作为群体意识

观念上的建构，自发形成 “内群体” 与 “外群

体”，而通过对这两个群体的对比，又会导致群

体内成员更加倾向自己的群体、并歧视群体外

成员，进而又进一步加强二者之间的差别，这一

身份的划分显然不利于各方之间开展真诚的合

作。 特别是对诸如北极事务等在内的全球性治

理议题，过分夸大群体成员之间的身份差异，将
有可能阻碍成员间合作。 然而，包括气候变化、
北冰洋中心区公海渔业管理等在内的全球性议

题，并非某个国家或国家群体能够单独解决，而
是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 基于此，我们提

出“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试图通过建构这一

新身份，化解各方行为体在北极治理过程中由

于身份差异导致的合作不畅，将受北极变迁影

响，以及有能力有意愿影响北极事务的行为体

统一纳入到“利益攸关者”群体中，消解“北极国

家”对“非北极国家”参与地区治理的误解乃至

歧视，增强各方互信，共同推动北极地区的和平

合作以及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北极利益攸

关者”身份的建构，不仅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

以及新加坡等在内热心参与北极治理的区域外

国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也促使这些国家

重视参与北极事务时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而
不仅仅是利用北极变化的经济机会。 值得指出

的是，由于身份建构过程的复杂性，虽然我们已

经付出很多努力，“北极利益攸关者”身份尚未

获得充分的“外在承认”。 这意味着如何确保这

一新身份获得充分外在承认仍然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难题。
此外，对于本文借鉴的“利益攸关者”概念，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过大量研究，然而其

中的一些问题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些

问题包括：在“利益攸关者”这一“内群体”中，
行为体是否依然存在不同等级或层次，这是否

又会导致在这一群体内出现新的“我者－他者”
区分？ 本文借鉴的“利益攸关者”划分标准是否

仍然过于宽泛，如何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 随

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与密

度必将持续增加，如何处理诸如上述参与身份

在内的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编辑　 龚　 婷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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